鞍山市政府采购服务项目合同书
采购项目名称：鞍山市股权投资母基金管理机构服务(02包)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AGJCG2017C003
采购合同编号：
合同金额（人民币）：实际基金管理规模的2%/年
采购人（甲方）：鞍山市财政局（盖章）
成交供应商（乙方）：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采购日期：          
甲、乙双方根据2017年8月29日鞍山市财政局鞍山市股权投资母基金管理机构服务（02包）采购项目（AGJCG2017C003）的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和采购代理机构出具的《中标通知书》，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一、签订本政府采购合同的依据
本政府采购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政府采购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竞争性磋商文件；
2.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更正、变更公告；
3.中标人提交的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
4.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5.中标通知书；
6.甲、乙双方及其关联方签订的补充协议。
二、合同标的及金额
    根据上述政府采购合同文件要求，本政府采购合同的总金额为实际基金管理规模的 2 %/年。
 本合同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合同总价包括：基金管理费、税金及不可预见费等费用。
三、服务内容与主体
1.委托管理服务标准、成果；时间、地点和要求；付款方式；工作周期；知识产权；甲、乙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履约保证金；基金业绩报酬等，由后续协商签订的《鞍山市股权投资母基金委托管理合同》或《鞍山市股权投资母基金有限合伙协议》进行约定，作为本合同的补充协议。如有分歧，以《鞍山市股权投资母基金委托管理合同》或《鞍山市股权投资母基金有限合伙协议》为准。
2.《鞍山市股权投资母基金委托管理合同》或《鞍山市股权投资母基金有限合伙协议》乙方的合约履行主体为本合同乙方在鞍山市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四、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五、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使合同的某些内容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应通过协商在10 天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终止。
2.除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外，双方约定出现/情况亦视为不可抗力。
六、知识产权
1、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乙方提供的相关材料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的起诉。
2、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乙方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经济赔偿。
3、双方应共同遵守国家有关版权、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相互尊重对方的知识产权，对本合同内容、对方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如有违反，违约方负相关法律责任。
4、在本合同生效时已经存在并为各方合法拥有或使用的所有技术、资料和信息的知识产权，仍应属于其各自的原权利人所有或享有，另有约定的除外。
5、乙方保证拥有由其提供给甲方的所有材料的合法使用权，并且已获得进行许可的正当授权及其有权将相关材料授权或转让给甲方。
七、合同争议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鞍山市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七、合同生效及其它：
1.本合同一式肆份，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即为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鞍山市财政局             乙方（盖章）：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账号： 

联系电话：0412-2212126                联系电话： 

签约时间：2017年 月 日
签约地点：辽宁省鞍山市
采购代理机构：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经办人：
合同备案时间：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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